
新北市樹林區公所   年度原住民申請急難救助申請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件戳記:
	申請救助

項    目
	( 死亡救助   生活扶助：
( 醫療救助   (婦女扶助

( 重大災害   (老人扶助

(18歲以下之兒童        
	身分
	( 低收入戶_款                    ( 中低收入戶   

( 一般原住民身分

	申請人
姓  名
	
	性別
	出生日期
	年 月 日
	身分證

字號
	

	
	
	女 
	
	
	族   別
	

	案    主
戶籍地址
	

	申請人

現居住地址
	
	聯絡電話
	

	檢附資料
	(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( 死亡證明書  (住院醫療診斷書 (住院醫療收據 ( 失蹤證明書 (重大災害證明 (里長証明(其它證明文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低收入戶證明（由公所自行查調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案由及生活概況
	

	區公所
核定結果
	一、□本案符合救助第四-(四)款規定(新北市各區公所受理都市原住民急難救助作業要點)，發給救助金           元。

二、□本案因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不符合救助規定，不予補助。


   承辦人：　　　　　　課長：　　　　　　主任秘書：    　　　　　　區長：
備註：檢附證明文件，如有影本請加蓋原發証單位之戳章併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。
申請案編號：200201，公告期限：5天（原民局）

申請案編號：5070037，公告期限：9天（區公所）
領      據
    茲收到新北市樹林區公所發給    年度原住民急難救助金
計新台幣      萬      仟     佰     拾    元整無訛。

 此據

據領人：
 戶籍地址：新北市樹林區     村里   鄰      路街
                段     巷     弄    號之   、    樓

 身分證字號：

 電話或行動電話：

中 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 [image: image1.bmp]
(民)原社福(區)01-(民)表一

